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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關於輸内地澳門製造食品安全監管合作安排》

澳門行政法務司於2020年9月21日與內地海關簽署有關合作。

目的：

食品安全源頭防控、口岸便利通關

提升企業之食品安全及質量，促進澳門製造食品出口到內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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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內地本澳食品生產企業必須滿足內地准入要求；

本澳食品生產企業必須具備食品安全管理系統。

*符合上述條件企業將推薦向內地海關備案，持市政署發出衛生證通關。

如何進入《合作安排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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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《合作安排》如何受惠於澳門製造食品企業

避免企業投入不必要的資源生產食品

節省行政時間

便利通關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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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合作安排》節錄



《合作安排》内的食品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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餅乾 糕點 月餅

糖果 飲料

其他涉及檢疫
准入的食品
(經內地海關
總署風險評估

後納入)

《合作安排》内的食品類別

(包括符合原質檢總局2017年公告要求之含肉、
含蛋澳門製造月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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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合作安排》内的衛生證書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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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合作安排》内的衛生證書類別

市政署按《合作安排》的食品品種清單及食品特性之分析，發出相應之食品衛
生證書:

 每報關批次簽發官方衛生證書

 簽發相應有效期的官方衛生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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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管理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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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會對有關企業的生產業務進行全面檢視，企業須具備食品安全管理系統，

包括以下控制:

 原材料控制

 生產流程控制

 食品質量控制

 產品溯源控制

食品安全管理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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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合作安排》節錄



符合内地准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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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材料

 食品標籤

符合内地准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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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動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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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動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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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動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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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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